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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會議議程 

 

時間：112年12月6日(星期三)10時10分 

地點：綜合行政教學大樓344會議室 

主席：陳建民校長 

記錄：林信甫組員 

 

  

項次 會議程序 
預定 

討論時間 

會議 

時間 

壹 主席致詞 3 分 10:10-10:13 

貳 上次會議(1121004)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5 分 10:13-10:18 

參 提案討論 60 分 10:18-11:18 

肆 工作報告 25 分 11:18-11:43 

伍 臨時動議 3 分 11:43-11:46 

陸 主席結論 4 分 11:46-11:50 

柒 散會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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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致詞 

貳、 上次會議(1121004)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提案一：環安中心 【撰稿人：李岱陽、羅超倫  校稿人：主任 胡巧欣】 

案由：有關本校污水處理廠由本中心進行設備故障換新並驗收完畢，第三次續再提案移交總務處以

利污水處理廠之硬體維護，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污水處理廠設備故障換新案，已於 112 年 2 月 16 日兩階段驗收完畢(附件一，25-26)。 

二、依據 110 年 6 月 2 日之跨部門協調會議決議，本校污水處理廠運作及執行，權責分工(附件

二，27-28)如下： 

(一)政策管理面，由環安中心主導。 

(二)硬體修繕面，總務處編列經費維護。 

(三)操作面，則以招商委外方式辦理，由環安中心委外招商管理操作污水處理廠，並請總務處

協助招商相關事宜。 

三、依據 112 年 3 月 29 日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會會會議決議辦

理。本中心於 112 年 4 月 18 日第一次進行移交，將 111 年汙水處理廠設備之財產移轉單遞

送至總務處，並經溝通多次仍無法順利移轉。 

四、本中心第二次另於 112 年 5 月 26 日簽呈(附件三，29-32)請總務處辦理移交作業，並於簽

呈上夾帶 112 年 5 月 31 日環安會會議紀錄，經校長決行依會議決議辦理進行財產移轉，惟

污水廠之財產移交仍遭總務處延宕致無法順利進行。 

決 議 ：環安中心與總務處限於 112 年 10 月底完成污水處理廠財產交接(含點交)。 

執行情形： 

  一、112年11月24日(五)10時30分假陳副校長室召開污水廠移交會議，訂於12月1日(五)前完

成現場點交。 

二、第1日於11月30日(四)已至現場點交，第2日於12月1日(五)完成設備資料(如下)移交。 

(一)契約書(工程名稱：111年污水處理廠設備故障換新)副本：1本 

(二)污水處理廠設備送審資料表：1冊 

(三)污水廠設備驗收資料表(河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冊 

(四)沉水式污水泵驗收資料表(河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冊 

三、後續由總務處接續修繕項目如下： 

(一)曝氣管破損(總務處意見)。 

(二)放流泵2號壞掉(總務處意見)。 

(三)控制水流向之三通閘閥嚴重漏水(總務處意見)。 

(四)調整池1號鼓風機損壞(環安中心意見)。 

(五)快濾桶1桶濾料需更換(環安中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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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環安中心 【撰稿人：林信甫  校稿人：主任 胡巧欣】 

案由：有關本校 112 年「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審查結果報告書」(初

稿)】，本校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理現況（95 分）、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現況（98 分）、校

園災害管理現況（77 分）三項審查結果均通過(70 分以上門檻)，惟委員就「校園災害管理

現況」有諸多建議(附件四，33-47)，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2 年 11 月 9 日臺教資(六)字第 1122704478F 號來函【112 年「教育部大專

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審查結果報告書」(初稿)】，本校環境保護及能資源

管理現況（95 分）、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現況（98 分）、校園災害管理現況（77 分）三項

審查結果均通過(70 分以上門檻) (附件四，45-47)。 

二、項次三校園災害管理現況如附件四，資料不完備且須改善，需請學務處持續改善並提前多

加準備，俾利下次檢核 112-116 年前說明及提供執行佐證資料。 

決 議：請環安中心、學務處就委員意見提前準備，俾利 116 年檢核時提供執行佐證資料。 

 

提案二：環安中心 【撰稿人：林信甫、林庭逵  校稿人：主任 胡巧欣】 

案由：有關 112 年 11 月 14 日下午 2 時 30 分接受環境部資源循環署辦理「112 年度執行機關辦

理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績效考核實地現勘作業」蒞本校臨場檢核並實地瞭解資源回收及源頭

減量業務執行現況(附件五，48-52)，事涉學務處、總務處、環安中心分工，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環安中心於 112 年 11 月收到公文(附件五，48-52)並與查閱檢核表單內容(一.機關學校及私

部門落實源頭減量績優場所 100 分、二.資源回收貯存場 100 分、三.二手物品及舊衣循環概

念店 100 分)，檢核分數比重以資收作業(總務處事務組)及場地等事項為重；另外學務處分工

協助回收學生教課書及冬衣交換工作；環安中心涉及分工(二.資源回收貯存場之審核參考指

標二、消防職安（20 分）。 

二、 承上，本次環境部資源循環署辦理「112 年度執行機關辦理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績效考核實

地現勘作業」順利完成，惟權責角色分工(誰主辦、誰協辦)跟中心業務人力分擔，實有力不

從心情形並造成作業上管轄不遂；本案提請討論，俾利下次考核前說明及提供執行佐證資料。 

決 議：本案俟環境部資源循環署來文「112 年度執行機關辦理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績效考核實

地現勘作業」考核結果後，再行檢討。 

 

提案三：環安中心 【撰稿人：羅超倫、林庭逵   校稿人：主任 胡巧欣】 

案由：有關「公有既有建築物能效調查填報平台」及「全國大專校院因應氣候變遷相關措施執行情

形調查表」等相關議題(附件六，53-57)，提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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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中心於 112 年 11 月承辦兩項主題皆為有關環境保護相關性業務，並與總務單位相互間

有所誤解。依據文書組資參單位國立 4 校(成功大學、高雄科技大學、嘉義大學、東華大學)

均為營繕組。 

二、經中心人員填報中發現，填報內容多數為本校目前現行之狀況調查，與環安中心執行之業

務重疊性極低，資料彙整不易，故於此次會議中提請討論。 

決 議 ：本案表單填報分工如下： 

一、油費：由總務處提供中油公司統計油耗及油費資料，交由環安中心接手填報。 

二、水費：由總務處提供自來水公司帳單，交由環安中心接手填報。 

三、電費：請總務處台電會員帳號及密碼登入查詢平台，並彙整資料逕為填報。 

 

肆、 工作報告 

綜合業務 

一、每週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業務討論會議。 

二、辦理 111 年至 114 年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實施計畫(本校於 112 年

辦理須備 108-111 年相關資料)。1111221(三)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分工及期程安排。

1120531(三)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第 2 次追蹤。112 年 7 月辦理第 3 次追蹤，8 月 9 日

辦理第 4 次追蹤。112 年 8 月 31 日已提交教育部自我檢核表及佐證資料，補充資料已於 9 月

15 日前提供。 

 (一)112年本校為受檢單位，預計實施期程如下表 

階段 日期 工作項目 

前置作業階段 1 月至 6 月 檢核實施計畫核實性，籌組系統平臺線上審查團隊 

指標說明階段 6 月 6 日 
辦理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實施

計畫說明會 

學校自我檢核階段 7 月至 8 月 受檢核學校進行自我檢核，提交自我檢核表及佐證資料 

審查委員線上審查作

業階段 

9 月 進行審查團隊說明會議 

9 月至 10 月 審查團隊進行線上審查 

結果決定階段 

10 月 進行審查結果確認 

11 月 受檢核學校提出申復 

11 月 審查團隊完成申復意見處理 

11 月 彙整檢核結果予教育部 

12 月底 教育部完成審查結果報告書及決定結果運用 

註：檢核時程表於今年實施計畫核定後，按實際需求日數進行調整，並以正式公文發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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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檢核項目及審查結果如下表，各項評分總分若低於 70 分，將列為｢待改進｣，有二項以上「待

改進」者（總分未達 70 分），列為專案重點追蹤輔導對象，次一年度應接受教育部專案輔導。

有任一檢核項目「待改進」者(總分未達 70 分)者，列為單項重點追蹤輔導對象，或提出個別需求

之學校，續以追蹤輔導，以確實掌握執行進度及後續成效。 

(三)依據教育部 112 年 11 月 9 日臺教資(六)字第 1122704478F 號來函【112 年「教育部大專校院校

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審查結果報告書」(初稿)】，本校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理現況（95

分）、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現況（98 分）、校園災害管理現況（77 分）三項審查結果均通過(70 分

以上門檻)，免接受輔導；如此佳績，特須感謝各單位師長、主管、同仁努力有此豐厚成果，相關

感謝狀、獎懲刻正辦理中，訂於 12 月 13 日第 4 次行政會議表揚。 

三、依中央主管機關法規，本校已設置登記及待薦派參訓之證照 

(一)「教育部」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管理單位(人員)設置 

1.「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證書(類別：行政、教學)胡巧欣主任(自費參訓)。 

2.「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羅超倫技術助理核備金門縣環保局。 

3.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甲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食品科學系吳俊毅教授(中心薦派自費參

訓取證)、1120203-04組員林信甫(中心薦派公假取證)。(本校尚不需核備，112年大專校院校園

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可加分)。 

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食品科學系吳俊毅教授(中心薦派參訓取證)、羅超倫技術

助理(中心薦派公假參訓取證) 。(本校尚不需核備，112年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

行成效檢核可加分)。 

5.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食品科學系吳俊毅教授已於112年2月15至17日(中心薦派參訓取證)。

(本校尚不需核備，本校112年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可加分)。 

6.「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土木與工程學系蘇東青教授(中心薦派參訓取證) 。 (本校尚不需核

備，112年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可加分)。 

7. 「營造業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總務處蔡怡豪組長訂於113年1月2至5日(環安會議薦派

參訓取證)。 

8. 「有害物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有機溶劑作業主管」食品系黃積淵老師預計113年參加台中訓

練班(環安會議薦派參訓取證)。 

 (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管理單位(人員)設置 

1.「甲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業務主管」胡巧欣主任，回訓每2年[6小時] 。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林信甫組員已參訓，待取證。 

3.「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洪佩琦職護，回訓每3年至少[12小時] 。 

4.特約「職業安全醫師」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何丹妮醫師，回訓每3年[3小時]。 

5.本校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證[16小時]，目前各單位薦派名單(計10員)如下，已分批參訓取證，

回訓每3年[3小時]。 

（1）綜合教學行政大樓(5員)總務處：組員許麗芳。環安中心：主任胡巧欣、組員林信甫。其他單

位：行政副校長室校聘辦事員黃新亞、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廖靖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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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工大樓(1員)：食品科學系校聘辦事員陳姿穎。 

（3）華僑大樓(1員)：社會工作學校聘辦事員李玉彩。 

（4）圖資大樓(2員)：圖書館行政助理歐陽萱(已轉任校友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校聘技術員洪

重義。 

（5）多功能活動中心(1員)：學生事務處校聘辦事員黃文宏。 

A.111年12月13日-14日行政副校長室黃新亞、食品科學系陳姿穎、軍訓室黃文宏等3名，參加

台北-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之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訓練。 

B. 112年2月7日-8日圖書館行政助理歐陽萱，參加(高雄)中國勞工安全衛生協會之職業安全衛

生急救人員訓練。 

C. 112年2月8日-10日環安中心主任胡巧欣，參加(台北)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之職業安

全衛生急救人員訓練。 

D. 112年3月9日-10日環安中心組員林信甫、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校聘技術員洪重義、社會工作

學校聘辦事員李玉彩，參加(高雄)中國勞工安全衛生協會之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訓練。 

E. 112年3月16日-17日都景系系助廖靖羽，參加(台中)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之職業安全

衛生急救人員訓練。 

F. 112年5月3日-4日總務處組員許麗芳，參加(台北)中國勞工安全衛生協會之職業安全衛生急

救人員訓練。 

 (三)「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管理法能源管理人員設置 

「能源管理人」土木與工程學系卓世偉助理教授(中心薦派參訓取證)；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參加

調訓。 

(四)「內政部消防署」消防管理人員設置，複訓考證每3年[6小時] 

1.校本部胡巧欣主任。金門縣消防局來函依消防法第14條依法負責人遴用管理或監督層次。校本

部(含仁愛校區)胡巧欣主任擔任消防管理人；羅超倫技術助理擔任本校防火負責人，已於111

年12月上簽本校校本部(含仁愛校區)之大規模場所消防防護計畫書提報金門縣消防局核備通

過。胡巧欣主任已1120621(三)複訓通過考證並於112年8月核備金門縣消防局。 

四、持續完成教育部112年補助辦理結餘款計畫-營造永續優質校園計畫結案。 

五、106年起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國立金門大學國有不動產設備太陽能光電設備標租案 

年月/期別 收入/元 

10708-1 期 254,832 

10801-2 期 123,907 

10807-3 期 90,928 

10901-4 期 126,370 

10907-5 期 103,108 

11001-6 期 127,054 

11007-7 期 108,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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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8 期 126,165 

11107-9 期 101,397 

11201-10 期 121,170 

11202-11 期 100,543 

總計 1,383,918  

 

六、中心持續配合辦理本校112-118年中長程發展計畫書。 

七、1121201(五)起本中心分工及代理 (環境保護業務新同仁計畫專案助理林庭逵 12 月 1 日到職) 

(一)職業安全業務林信甫(第一代理人：林庭逵、第二代理人：羅超倫)  

(二)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職護)業務洪佩琦(第一代理人：林信甫、第二代理人：羅超倫)  

(三)消防防災業務羅超倫 (第一代理人：洪佩琦、第二代理人：林信甫) 

(四)環境保護業務林庭逵 (第一代理人：羅超倫、第二代理人：洪佩琦) 

 

八、胡主任出席 

(一) 1121108(三)本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 

(二) 1121004(三)節能減碳推動委員會會議。 

(三) 1121004(三)、1121206(三)本學期第1、2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會會委員會會議。 

(四) 1121011(二)本校職場健康促進活動引言。 

(五1121017(二)本校112年度自衛消防編組訓練-消防安全講座引言。 

(六) 1121018(三)國立金門大學112年職業安全衛生講座-主管教育訓練1及 1121101 (三)112年主

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2引言。 

(七) 1121027(五)本校污泥清運場勘、1121028(六)及1121124(五)現場清運場勘與廠商職安告知。 

(八) 1121018(三)112年職業安全衛生講座2-主管教育訓練引言。 

(九) 1121128(二)本校四埔林場校區開發計畫環境監測工作驗收。  

(十) 1121115(三)環安中心徵才面試。 

(十一) 1121121(二)-22日(三)全國大專校院環安衛主管聯席會議及資深環境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表揚

受獎。 

(十二) 1121123(四)本校簽署大學永續發展倡議。 

(十三) 1121124(五)1030-1100污水廠移交會議污水廠移交會議。 

(十四) 1121129(三)職場健康促進活動引言。 

(十五) 1121129(三)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 

 

環境保護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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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續推動宣導校園節（電）能，請負責單位（行政及學術）配合辦理校內各棟建築物節電措  施分

配表如下，午休及下班時間（含假日），經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節能減碳推動委員會會

議主席指示，請各院、所、系助理，管控所屬教室及空間之使用電源。 

綜合教學大樓 

1 運休系、國際系  
關閉 L 型走廊燈（開
關於走廊兩側）、廁
所燈 

保全夜間巡邏，請協助
關閉走廊燈和廁所燈 

2 觀光系、海邊系 

3 企管系、工管系 

4 應英系、華文系 

5 建築系、都景系 

理工學院 

1 土木系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每層 2 個開關，夜間
學生做完實驗請記得關
燈 

2 理工學院、資工系 

3 電子系 

4 食品系 

學務處多功能活
動中心 

1-3 學務處各單位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夜間若有社團活動，請
社團結束活動後關閉走
廊燈 

體育室多功能活
動中心（體育場
館室、游泳池及 
戶外球場） 

 

1-3 

 

體育室各單位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健身房廊外晚間 6-10 

點開燈，各場地 10 點後

關閉 

健護學院 

1 護理系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夜間老師做研究後請協
助關燈鎖門 

2 長照系 

3 社工系 

圖資大樓 1、2、3 圖資各單位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夜班人員下班請協助關 
燈 

備註：請各單位分工配合相關節措施，經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節能減碳推動委員會會議主席指示，請各

院、所、系助理，管控所屬教室及空間之使用電源。 

總務處：(1)逐步汰換傳統燈具為 LED 燈具。(2)廁所逐步汰換為感應燈。(3)飲水機、電扇或其他電器逐步加裝定時裝置。

(4)分棟電錶裝置。(5)節能系統建置。(6)針對使用超過 9 年之老舊設備逐步汰換為具有節能標章之設備。(7)經

1110606(一)環安中心討論會為有效管控水電油等能源並達到各項節能滅碳指標，111 年 6 月起每月將定時寄

送最新統計表給總務處相關主管，期使能共同發現各項耗用之異常即時採取有效改善對策。 

學務處：向住宿生進行節能宣導，(1)使用公共廚房，勿在宿舍內使用電器煮食。(2)使用電器設備時，勿離場及長時

間開啟。(3)白天照度足夠，避免開啟共用區域照明。(4)張貼節約能源標語、海報或提醒標示，(至經濟部能

源局：https://reurl.cc/b7WoeX 下載)。 

各院系所及其他各行政單位：(1)盤點老舊費電電器逐年編預算汰換(例：節能標章冷氣、冰箱…等)。(2)辦公室、教室及各

公共使用空間…等勿使用不必要之高電量電器和內外費電的展示燈。 

111 年 8 月起每月油水電比較表上傳 google 雲端，提供各院院長、主秘和總務處等主管，連結如下：https://reurl.cc/a14o5Y

https://reurl.cc/b7WoeX
https://reurl.cc/a14o5Y%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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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 年 1 月至 12 月「用電量」為 4,949,600 度，「電費」為 13,679,636 元，111 年及

112 年之用電量明細表，詳如表一及圖一、圖二；相較於 111 年同期用電量 112 年 1 月

減 2.08%(144,415 元)，112 年 2 月減 22.50%(76,623 元)，112 年 3 月增 5.19%(15,400

元)，112 年 4 月減 5.51%(100,835 元)，112 年 5 月減 6.06%(64,708 元)，112 年 6 月

增 8.40%(651,645 元)，112 年 7 月增 10.67%(499,461 元)，112 年 8 月減 4.37%(45,829

元)，112 年 9 月減 22.30%(310,693 元)。 
表一、111 年及 112 年之用電量明細表 

繳費 

月份 

111 年 112 年 

用電量(度) 電費(元) 超約金額(元) 用電量(度) 電費(元) 超約金額(元) 

1 452,800 1,032,947  443,400 1,177,362  

2 364,400 833,520  282,400 756,897  

3 296,800 687,700  312,200 856,228  

4 446,400 1,030,076  421,800 1,130,911  

5 396,000 895,831  372,000 960,539  

6 454,800 1,035,255  493,000 1,686,900  

7 403,000 1,176,240  446,000 1,675,701  

8 325,200 1,142,646  311,000 1,096,817  

9 381,200 1,392,998  296,200 1,082,305  

10 538,400 1,936,500     

11 464,800 1,349,158     

12 425,800 1,166,765     

總計 4,949,600 13,679,636     

備註：110 年 3 月起含仁愛宿舍；110 年 11 月起依教育部節能輔導委員建議排除仁愛宿舍。 

  

         圖一、111-112 年用電度數            圖二、111-112 年用電費 

備註：110 年 3 月起含仁愛宿舍；110 年 11 月起依教育部節能輔導委員建議排除仁愛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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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相較於去年同期用電度數表 

 

 

用電量(度) 
相較去年同期(度) 正(負)成長% 

111 年 112 年 

1 月 452,800 443,400 -9,400 -2.08% 

2 月 364,400 282,400 -82,000 -22.50% 

3 月 296,800 312,200 15,400 5.19% 

4 月 446,400 421,800 -24,600 -5.51% 

5 月 396,000 372,000 -24,000 -6.06% 

6 月 454,800 493,000 38,200 8.40% 

7 月 403,000  446,000 43,000 10.67% 

8 月 325,200  311,000 -14,200 -4.37% 

9 月 381,200  296,200 -85,000 -22.30% 

10 月 538,400     

11 月 464,800     

12 月 425,800     

總計 4,523,800    

備註：110 年 3 月起含仁愛宿舍；110 年 11 月起依教育部節能輔導委員建議排除仁愛宿舍。 

 

三、111年1月至12月「用水量」為101.911度，「水費」為1,591,895元，111年及112年之用

水量明細表，詳如表三及圖三、圖四；相較於111年同期用水量112年 1月減

19.26%(4,099元)，112年2月減70.04%(50,548元)，112年3月減77.01%(3,103元)，112

年 4 月增 32.37%(66,795 元 ) ， 112 年 5 月增 59.59%(74,300 元 ) ， 112 年 6 月增

75.88%(46,440元)，112年7月增142.69%(19,173元)，112年8月增256.69%(28,410元)，

112年9月增135.83%(12,009元) ，112年10月增79.15%(37,024元)。 

另經主計室詢問本中心，本中心調查水費單及洽詢自來水廠後，由總務處營繕組回應，

因本校分攤總錶度數為本校尚未設置水錶之相關大樓之用水，故由本年度納入用水量計算。 

 

表三、相較於去年同期用水量明細表 

繳費月份 
111 年 112 年 

用水量(度) 水費(元) 用水量(度) 水費(元) 

1 月 15,724 139,606  12,865 14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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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月份 
111 年 112 年 

用水量(度) 水費(元) 用水量(度) 水費(元) 

2 月 16,900 135,175  7,032 84,627 

3 月 12,609 104,010  7,406 100,907 

4 月 88,834 204,638  11,758 137,843 

5 月 6,484 193,114  10,348 118,814 

6 月 7,304 198,825  12,846 152,385 

7 月 4,255 132,699  10,308 113,526 

8 月 1,644 41,317  5,864 69,727 

9 月 2,297 49,043  5,417 61,052 

10 月 7,540 120,325  13,508 157,349 

11 月 9,038 134,601    

12 月 9,313 138,542    

總計 101,991 1,591,895    

 

 

           

            圖三、110-112 年用水量            圖四、110-112 年用水費 

 

表四、相較於去年同期用水量數表 

繳費月份 
用水量(度) 

相較去年同期(度) 正(負)成長% 
111 年 112 年  

1 月 15,724  12,865 -2,859 -18.18% 

2 月 16,900  7,032 -9,868 -5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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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月份 
用水量(度) 

相較去年同期(度) 正(負)成長% 
111 年 112 年  

3 月 12,609  7,406 -5,203 -41.26% 

4 月 8,883  11,758 2,875 32.37% 

5 月 6,484  10,348 3,864 59.59% 

6 月 7,304  12,846 5,542 75.88% 

7 月 4,255  10,308 6,053 142.26% 

8 月 1,644  5,864 4,220 256.69% 

9 月 2,297  5,417 3,120 135.83% 

10 月 7,540  13,508  5,968  79.15% 

11 月 9,038        

12 月 9,313         

總計 10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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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1年1月至12月「用油量」為2498公升，「油費」為74,082元，111年及112年之用油量

明細表，詳如表五及圖五、圖六；相較去年同期用油量1月減76%(7,532元)、2月減

81.73%(2,479元)、3月增34%(1,812元)、4月減14%(1,283元)、5月增208%(6,168元)、6

月增35%(2,301元)、7月減66%(6,404元) 、8月增63%(4,982元) 、9月減49%(3,804元) 、

10月增21%(2,535元)如表六。 

表五、111 年及 112 年之用油量明細表 

用油月份 
111 年 112 年 

用油量(公升) 油費(元) 用油量(公升) 油費(元) 

1 月 351.84 10,053 82.71 2,521 

2 月 108.64 3,298 81.73 2,479 

3 月 258.89 8,345 347.67  10,157  

4 月 236.33 7,403 204.05  6,120  

5 月 99.66 2,912 307.12  9,080  

6 月 240.1 7,325 325.18  9,626  

7 月 324.07 9,720 109.63  3,316  

8 月 243.79 7,488 398 12,470 

9 月 293.28 8,471 150.72 4,667 

10 月 311.4 9,067 375.38 11,602 

11 月 62.91 1,900   

12 月 460.1 13,395   

總計 2991.01 89,377   

 

      

          圖五、111 年與 112 年用油量                圖六、111 年與 112 年用油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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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相較於去年同期用油量數表 

繳費月份 
用油量(公升) 相較去年同期 

(公升) 
正(負)成長% 

111 年 112 年  

1 月 351.84 82.71 -269.13 -76% 

2 月 108.64 81.73 -26.91 -25% 

3 月 258.89 347.67  88.78  34% 

4 月 236.33 204.05  -32.28  -14% 

5 月 99.66 307.12  207.46  208% 

6 月 240.1 325.18  85.08  35% 

7 月 324.07 109.63  -214.44  -66% 

8 月 243.79 398 154.21 63% 

9 月 293.28 150.72 -142.56 -49% 

10 月 311.4 375.38 63.98 21% 

11 月 62.91    

12 月 460.1    

總計 2991.01    

 

五、1110215(三)環安中心會議討論，試辦實施本校飲水機時段節電測試(供水時段為週一

至週六07:00至22:00，22:00至隔日05:00為節電時段)，並進行滾動式修正。 

註記：水、電、油開源節流重點，去年電費高達 13,679,636 元，水費達 1,591,895 元。

依全校職師生人數才 4 千多人使用量需注意 ， 使用場地時依規模使用適合之場地，

嚴格審查公共場地租借，授權各學院、系場地交各院長自行評估，各院所系空間場

所、自行規劃，全校性公共空間，如室、內外空間場所、體能運動場地設施、游泳

池、宿舍等一律納入由總務處依法管理收費。 

請各與會委員多多宣導節能減碳觀念至所有教職員生並落實將節能減碳愛地球。 

六、有關本校污水處理廠污泥清運一案，已於112年11月24日完成清運，共清出48噸污泥(事

業廢棄物D-0901有機性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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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12NQU104四埔林場校區開發計畫環境監測工作」：1120831(四)辦理第1次監測工作、

1121124(四)辦理第2次監測工作。 

  

  

 

八、國立金門大學112年第4季(10至11月)毒性化學物質申報結餘量如下： 

 毒性化學物質 近 3 個月申報結餘量 (單位：公斤 ) 

項次 CAS 號碼 中文名稱 112 年 10 月 112 年 11 月 112 年 12 月 

1 03801 苯胺 0 0 屆時依當月月

結，翌年 1 月

申報 

2 04602 氰化鉀 0 0 

3 05001 丙烯醯胺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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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5101 丙烯腈  0 0 

5 05201 苯 0 0 

6 05301 四氯化碳 0 0 

7 05401 三氯甲烷 0 0 

8 05518 鉻酸鉀 0 0 

9 06601 甲醛 0 0 

10 07101 乙二醇乙醚 0 0 

11 07901 二氯甲烷 5.32 5.32 

12 08201 環己烷 0 0 

13 09001 氯苯 0 0 

14 09601 β-丙內酯 0 0 

15 09701 吡啶 0 0 

16 09801 二甲基甲醯胺 0 0 

17 10401 乙醛 0 0 

18 10501 乙腈 22.094 22.094 

19 10701 丙烯酸丁酯 0 0 

20 11501 二苯胺  0 0 

21 11701 甲基異丁酮  0 0 

22 14201 三氟化硼 0 0 

23 16001 甲基第三丁基醚 0 0 

 

安全衛生業務 

一、籌辦主管(學術、行政)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6小時(10月18日上午9時、11月1日下午1時

30分，各3小時，地點為理工301會議室)(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十四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訓練課程、時數，對象為各級業務主管人員於新僱或在職於變更工作前者，課

程為(一)安全衛生管理與執行。(二)自動檢查。(三)改善工作方法。(四)安全作業標準)。 

二、1121103(五)完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網站填報本校112年11月份職業災害統計表。 

三、每月實施實驗室自動檢查表紀錄，已將表單寄至相關系所系助信箱；不定期巡查相關系所

表單是否如實填寫。 

四、1121109 (四)職醫臨場服務，由職醫何醫師、職護洪佩琦、職安承辦林信甫查核理工大樓

之4樓食品系實驗室(E407、E408、E409實驗室)、3樓資工系(E319、E320、E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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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11月9日食品系實習場所安全/衛生檢查 

   

112年11月9日資工系實習場所安全/衛生檢查 

 

五、1121128(二)上午10時至下午4時假理工學院食品科學系E414實驗室辦理勞工作業環境監

測（附件七，58-60) 

   

 

健康服務護理人員業務 

一、已完成112年度在職勞工健康檢查。 

二、1121109(四)第六次特約職醫及職護健康臨場服務。 

三、1121011(三)辦理本學期第一場職場健康促進講座-「暖身舞曲、伸展舒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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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21129(三)辦理第二場職場健康促進講座-「健康我做主講座」。 

   

 

五、持續與職醫、職安管理員辦理工作場所訪視。 

六、持續辦理勞工服務四大計畫。 

七、持續辦理急救箱及急救人員管理。 

八、持續審核並建檔新進人員一般體格檢查結果及異常追蹤。 

九、持續辦理本校「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附件八，61)，截至12月1日

止，尚未繳交單位如下表(至遲請於12月22日前繳交)： 

 

序號 單位名稱 已繳交者打 V 

1 校長室   

2 學術副校長室   

3 行政副校長室   

4 秘書室 V 

5 研究發展處   

6 進修推廣部   

7 環安中心 V 

8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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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體育室   

10 人事室   

11 學務處 V 

12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13 圖書館   

14 原住民族資源中心   

15 總務處   

16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17 就業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18 主計室   

19 理工學院   

20 電機工程學系   

21 食品科學系   

22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23 資訊工程學系   

24 人文社會學院   

25 應用英語學系   

26 華語文學系   

27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V 

28 通識教育中心   

29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30 建築學系   

31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32 閩南文化碩士學位學程   

33 理工學院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班   

34 管理學院 V 

35 運動與休閒學系   

36 企業管理學系   

37 觀光管理學系   

38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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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健康護理學院   

40 護理學系   

41 長期照護學系   

42 社會工作學系   

43 新聞中心 V 

  

 

消防安全業務 

一、11月份共發生1次誤報，目前皆已拔除故障探測器，待廠商到校更換。另外本校10月30

日於健護大樓發生一起微波爐加熱黑煙引發偵煙器大響，觸發金寧消防隊到場關切，所幸

現場教師即時處理，無財損。 

   

 

公文與交辦業務 

一、1121005-1121130公文簽核61件；創簽13件；創書函2件。 

二、1121005-1121130公告宣導32件。 

三、1121005-1121130專題研究計畫約用助理申請書審核76件(143人)。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完成工作」 

綜合業務 

一、持續籌辦本校「四埔林場校區開發計畫」環境監測工作。 

二、持續教育部 112 年補助辦理結餘款計畫-營造永續優質校園計畫結案。 

三、持續籌辦 112 年度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 

四、持續研議及召開節電方案討論會。 

五、因應國家政策及法規，中心持續研擬現有組編調整，俾利符合教育部、環境部、節能業務

（經濟部能源局）、安全衛生（勞動部職業安全署）及消防法（內政部消防署）等法規上

所規定之人力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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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圖為參考 103 年研擬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環境保護組(簡稱環保組)及安全衛

生組(簡稱安衛組)。 

2.本中心於 112 年 2 月起增設環境安全衛生組組長(任務型)暫由郭幸福副教授兼任，

112 學年部暫無環境安全衛生組組長(任務型)。 

 

 

環境保護業務 

一、持續更新填寫經濟部能源局「能源查核制度申報表」(非生產性質行業)。 

二、持續籌辦本校「國立金門大學用電管理實施要點」制定與宣導。 

三、籌設本校設置「電動機車充電站」。 

四、持續籌辦本校「光電球場」。 

五、持續申請籌辦教育部委託執行「學校永續能源精進管理輔導計畫」達成本校用電指標(EUI)

基準值即用電量負成長。教育部會同產基會來校進行節能輔導建議事項執行進度追蹤。 

六、籌設本校微電網儲能。 

七、持續執行四埔林場校區開發計畫環境監測工作。 

八、環保局環評監督意見承諾事項執行追蹤。 

 

安全衛生業務 

一、持續辦理職業安全22項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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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籌辦人文管理學院(觀光系餐廳、建築系製圖場)作業場所查核(配合113年1月4日(四)辦理

本校113年職業安全衛生醫師臨場服務(第1場))。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業務 

一、持續辦理急救人員敘獎事宜。 

二、預計辦理113年職業安全衛生醫師臨場服務契約簽約。 

三、持續辦理本校「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事宜。 

四、113年1月4日(四)辦理本校113年職業安全衛生醫師臨場服務(第1場)。 

 

消防安全業務 

一、持續改善消防局於1120823(三)來校檢查，開立限期改善單(綜合大樓、理工大樓及學生

二舍)；消防局同意展延至12月15日。 

 

伍、 臨時動議 

 

陸、 主席結論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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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污水處理廠「驗收過程」照片 

 

 

六台泵浦 第一次採購議約變更議定書追加之泵浦 

 

 

泵浦 泵浦 

 

 

泵浦 泵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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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浦 全自動石砂過濾桶 

  

更換泵浦線路及兩台泵浦入水位置 兩台泵浦入水位置 

 

 

更換泵浦線路及一台泵浦入水位置 一台泵浦入水位置 

  

自動控制箱加裝漏電斷路器及控制元件更新 淨化水儲水槽，浮球式液位控制器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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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金門大學跨部門協調會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6 月 2 日上午 09：00~10:00 

地點：線上視訊會議 

召集人：陳副校長奇中 

議題：本校汙水處理廠運作及執行，權責分工提請討論。 

決議： 

一、政策面由環安中心主導，硬體修繕由總務處編列經費維護。 

二、操作面以招商委外方式辦理，由環安中心委外招商管理操作本校汙水

處理廠，並請總務處協助招商相關事宜。 

三、配合業務管理，環安中心應每年編列有關汙水處理廠運作及相關所需

之年度經費。 

四、請總務處營繕組提供會議中所提及之汙水處理廠相關文件，以利相關

工作得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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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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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附件五 

112 年度執行機關辦理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績效考核 

實地現勘名單 

縣市:     金門縣       

 

現勘點類型 現勘點名稱 預定時間 

機關、學校及私

部門落實源頭減

量績優場所 

1.國立金門大學  

2.金湖鎮公所清潔隊部 

3.金門縣林務所 

112.11.14 下午 

(15:00-16:00) 

資源回收貯存場 

1.新塘資源回收貯存場 

2.庵前資源回收貯存場 

3.英坑資源回收貯存場 

112.11.14 下午 

(16:20-17:20) 

二手物品及舊衣

循環概念店 

1.燕南山資源回收物展示館 

2.四埔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3.碧山東店二手商店 

112.11.14 下午 

(13:30-14:30) 

源頭減量及資源

回收相關地方特

色創新場所 

1.金門區漁會海島學校 

2.青岐村青岐港 

3.金門縣立福田家園 

112.11.15 下午 

(10:00-11:00) 

*各現勘點類型，由環保署指定一處進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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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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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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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問卷-生物多樣性 

《 2023 年審計部調查表- 生物多樣性 》大

專校院因應氣候變遷相關措施執行情形【生

物多樣性推動情形 】 
【第一部分：學校基本資料】 

【 第二部分： 學校推動校園動植物保育及復育情形 】 

【 第三部分：  學校推動生物棲地營造情形 】 

【 第四部分： 學校有關生物多樣性之產學合作推廣情形 】  

【 第五部分： 學校推動生物多樣性議題之社會參與及國際合作 】 

 

審計部問卷－能源管理 

《2023 年審計部調查表－能源管理等》大

專校院因應氣候變遷相關措施執行情形 
【第一部分：學校基本資料】 

【第二部分：大專校院空調設備管理及能源管理系統 EMS 建置情形】 

【第三部分：大專校院照明燈具汰換、電梯電力回升系統、熱水加熱系統裝設情形調查】 

【第四部分：大專校院用電管理情形】 

【第五部分：大專校院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情形】 

 
審計部問卷-低碳綠色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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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審計部調查表- 低碳綠色運輸》大專校院

因應氣候變遷相關措施執行情形【校園低碳運輸綠色

交通】 
【第一部分：學校基本資料】 

【第二部分：校園低碳運輸綠色交通】 

2-1 學校 108 年度至 112 年 9 月底止，公務汽車(指小客車、小貨車)汰換

電動化情形。 

* 

該期間尚無公務汽車汰換情形。 

該期間汰換之公務汽車，均汰換為燃油車。 

該期間汰換之公務汽車，均汰換為油電兩用車。 

該期間汰換之公務汽車，均汰換為電動車。 

該期間汰換之公務汽車，包括汰換為燃油車及油電兩用車。 

該期間汰換之公務汽車，包括汰換為燃油車及電動車。 

該期間汰換之公務汽車，包括汰換為油電兩用車及電動車。 

該期間汰換之公務汽車，包括汰換為燃油車、油電兩用車及電動車。 

其他(請於 2-1-1 簡述之)。 

2-1-1   承上 2-1 填其他者，請註明原因（若填其餘選項，請填無此情

形) 。* 

 

您的回答 

2-1-2 學校截至 112 年 9 月底止，現有公務汽車(指小客車、小貨車)電動

化情形。(可複選)* 

電動車 

油電兩用車 

燃油車 

無公務汽車 

2-1-3 學校截至 112 年 9 月底止已購入之純電動汽車 (指小客車、小貨

車，不含油電兩用車)數量。（如無，填０) 

* 

 

您的回答 

2-1-4 學校截至 112 年 9 月底止已購入之 純電動汽車 (指小客車、小貨

車，不含油電兩用車)，占學校公務汽車(指小客車、小貨車)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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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填０) 

* 

 

您的回答 

2-2 學校截至 112 年 9 月底止，校園內設置電動汽車充電樁情形。（不含

公務車輛專用充電樁） 

註：不含學校委外經營之停車場；如校內停車場由委外單位經營，已設置電

動汽車充電樁，屬校園周邊已有充電樁。 

* 

校園內未設置電動汽車充電樁，且未規劃設置，及校園周邊未有充電椿。 

校園內未設置電動汽車充電樁，且未規劃設置，惟校園周邊已有充電樁。 

校園內未設置電動汽車充電樁，已規劃設置，及校園周邊未有充電椿。 

校園內未設置電動汽車充電樁，已規劃設置，惟校園周邊已有充電樁。 

校園內已設置電動汽車充電樁，惟尚未啟用。 

校園內已設置電動汽車充電樁並啟用。 

其他(請於 2-2-1 簡述之)。 

2-2-1 承上 2-2 填其他者，請註明原因（如填其餘選項，請填無此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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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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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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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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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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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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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
TV
OC
)實

測
值

=0
.1
77
pp
m(
綠
標
)

(二
)建

議
加
裝
抽
風
排
氣
裝
置
，
操
作
有
機
溶

劑
請
於
抽
氣
櫃
作
業
，
存
放
有
機
溶
劑
櫃
請
加

裝
抽
氣
裝
置
。

會
再
強
化
通
風

●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標
準
第
2條

：

1.
總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
TV
OC
)標

準
值
=0
.5
6p
pm
/1
小
時

2.
甲
醛
（
HC
HO
）
標
準
值
=0
.0
8p
pm
/1
小
時

四
櫃
體
旁
垂
吊
使
用
老
舊
延
長
線
，
建
議
更
換
新

品
。

預
備
購
置

使
用
延
長
線
，
務
必
購
買
有
保
險
絲
開
關
或
安
全
開
關
的
，
而
且
線
材

要
盡
量
挑
越
粗
越
好
的
，
因
為
這
樣
如
果
電
器
同
時
使
用
，
電
流
過
載

的
話
，
保
險
絲
就
會
自
動
切
斷
，
避
免
造
成
走
火
。
正
常
使
用
的
情
況

下
，
大
約
5年

要
定
期
更
換
。

國
立
金
門
大
學
作
業
場
所
查
核
紀
錄

不
同
類
型
實
驗
室
的
危
害
預
防
措
施
差
異
頗
大

 

全
食
品
系
只
剩
此
實
驗
室
塞
兩
位
不
同
類
型
實
驗
在
一
起

 

先
前
系
上
校
外
評
鑑

 也
多
次
建
議
要
將
不
同
類
型
實
驗
分
開

 

之
前
已
有
抽
籤
決
議
個
老
師
處
所

 

且
大
都
已
有
安
排
好
歸
屬

 

剩
另
一
位
還
沒
移
動

 

已
多
次
和
上
級
請
示
溝
通

 

會
再
加
強
溝
通

 

讓
空
間
更
適
宜
安
排

 

解
決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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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單
位

：
理

工
學

院
食

品
科

學
系

日
 
 
 
 
 
 
 
期

:
1
1
2
年

1
1
月

9
日

地
 
 
 
 
點

：
E
4
0
9
實

驗
室

稽
查

單
編

號
：

A
O
1
1
2
1
1
0
9
-
3

所
見

情
形

改
善

辦
理

情
形

回
覆

備
註

一

(
一
)
電
箱
門
前
堆
置
物
品
。

(
二
)
建
議
實
驗
室
內
工
作
場
所
之
通
道
應
有
適

應
其
用
途
之
寬
度
，
其
主
要
人
行
道
不
得
小
於

一
公
尺
。
各
配
電
箱
前
方
未
阻
擋
，
並
留
有
8
0

公
分
以
上
之
工
作
空
間
。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設
施
規
則
第
2
6
8
條
：
雇
主
對
於
六
百
伏
特
以
下
之

電
氣
設
備
前
方
，
至
少
應
有
八
十
公
分
以
上
之
水
平
工
作
空
間
。
但
於

低
壓
帶
電
體
前
方
，
可
能
有
檢
修
、
調
整
、
維
護
之
活
線
作
業
時
，
不

得
低
於
下
表
規
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小
工
作
空
間
（
公
分
）
 
 
│

│
 
 
 
 
 
 
 
 
 
 
 
 
 
 
 
 
├
─
─
─
─
─
─
─
─
─
─
─
┤

│
對
地
電
壓
（
伏
特
）
│
工
 
 
 
 
作
 
 
 
 
環
 
 
 
 
境
 
 
│

│
 
 
 
 
 
 
 
 
 
 
 
 
 
 
 
 
├
─
─
─
┬
─
─
─
┬
─
─
─
┤

│
 
 
 
 
 
 
 
 
 
 
 
 
 
 
 
 
│
甲
 
 
 
 
│
乙
 
 
 
 
│
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
一
五
○
 
 
 
 
 
 
│
九
○
 
 
│
九
○
 
 
│
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五
一
至
六
○
○
 
 
│
九
○
 
 
│
一
○
五
│
一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一
)
門
口
上
方
2
片
排
氣
扇
未
有
防
護
網
，
易

造
成
捲
入
傷
害
。

(
二
)
排
氣
扇
設
置
位
置
不
佳
，
排
出
空
氣
污
染

物
有
往
電
梯
走
道
疑
慮
，
建
議
裝
於
對
面
窗
戶

，
俾
利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出
。

三

(
一
)
室
內
通
風
換
氣
不
良
，
有
機
溶
劑
味
道
過

於
強
烈
：

1
.
甲
醛
（
H
C
H
O
）
實
測
值
=
0
.
4
8
1
p
p
m
(
黃
標
)

2
.
總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
T
V
O
C
)
實
測
值

=
9
.
9
9
9
p
p
m
(
綠
標
)

(
二
)
建
議
加
裝
抽
風
排
氣
裝
置
，
操
作
有
機
溶

劑
請
於
抽
氣
櫃
作
業
，
存
放
有
機
溶
劑
櫃
請
加

裝
抽
氣
裝
置
。

會
再
強
化
通
風

●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標
準
第
2
條
：

1
.
總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
T
V
O
C
)
標
準
值
=
0
.
5
6
p
p
m
/
1
小
時

2
.
甲
醛
（
H
C
H
O
）
標
準
值
=
0
.
0
8
p
p
m
/
1
小
時

四
存
放
氣
體
(
H
2
)
鋼
瓶
未
加
以
固
定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設
施
規
則
第
1
0
8
：

雇
主
對
於
高
壓
氣
體
之
貯
存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一
、
貯
存
場
所
應
有
適
當
之
警
戒
標
示
，
禁
止
煙
火
接
近
。

二
、
貯
存
周
圍
二
公
尺
內
不
得
放
置
有
煙
火
及
著
火
性
、
引
火
性
物

品
。

三
、
盛
裝
容
器
和
空
容
器
應
分
區
放
置
。

四
、
可
燃
性
氣
體
、
有
毒
性
氣
體
及
氧
氣
之
鋼
瓶
，
應
分
開
貯
存
。

五
、
應
安
穩
置
放
並
加
固
定
及
裝
妥
護
蓋
。

六
、
容
器
應
保
持
在
攝
氏
四
十
度
以
下
。

七
、
貯
存
處
應
考
慮
於
緊
急
時
便
於
搬
出
。

八
、
通
路
面
積
以
確
保
貯
存
處
面
積
百
分
之
二
十
以
上
為
原
則
。

九
、
貯
存
處
附
近
，
不
得
任
意
放
置
其
他
物
品
。

十
、
貯
存
比
空
氣
重
之
氣
體
，
應
注
意
低
漥
處
之
通
風
。

國
立

金
門

大
學

作
業

場
所

查
核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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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單
位

：
理

工
學

院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日

  
  

  
 期

:1
12

年
11

月
9日

地
  

  
點

：
E3

19
、

E3
20

、
E3

21
電

腦
教

室
稽

查
單

編
號

：
AO

11
21

10
9-

4

所
見

情
形

改
善

辦
理

情
形

回
覆

備
註

一
E3
19
、
E3
21
電
腦
教
室
物
品
堆
置
堵
住
一
扇
門

，
妨
礙
通
行
。

E3
19
及
E3
21
已
清
理
，
如
下
附
圖
。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設
施
規
則
第
21
條
：
雇
主
對
於
勞
工
工
作
場
所
之
通

道
、
地
板
、
階
梯
、
坡
道
、
工
作
台
或
其
他
勞
工
踩
踏
場
所
，
應
保
持

不
致
使
勞
工
跌
倒
、
滑
倒
、
踩
傷
、
滾
落
等
之
安
全
狀
態
，
或
採
取
必

要
之
預
防
措
施
。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設
施
規
則
第
31
條
：
雇
主
對
於
室
內
工
作
場
所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設
置
足
夠
勞
工
使
用
之
通
道
：
 一

、
應
有
適
應
其
用
途

之
寬
度
，
其
主
要
人
行
道
不
得
小
於
1公

尺
。
 二

、
各
機
械
間
或
其
他

設
備
間
通
道
不
得
小
於
80
公
分
。
三
、
自
路
面
起
算
2公

尺
高
度
之
範

圍
內
，
不
得
有
障
礙
物
。

二
E3
19
電
腦
教
室
滅
火
器
過
期

國
立
金
門
大
學
作
業
場
所
查
核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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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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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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